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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E1E2街廓公辦都市更新案」 

招商文件第四次補充公告對照表 

 

項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頁碼 說明 

附件 11：出資資契約草案 

1 

4.5.5乙方應成立新專案公司，並於完成本案

建物之商業設施部分所有權登記予交通

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之翌日起 1 個月內，

以該新專案公司身分與交通部臺灣鐵路

管理局簽訂「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 E1E2

街廓高度開發區商場租賃契約」（詳附件

33），租賃期間為 20年，並依其租金標

價單給付租金履行租賃契約。 

4.5.5乙方應成立新專案公司，並於完成本案

建物之商業設施部分所有權登記予交通

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之翌日起 1 個月內，

以該新專案公司身分與交通部臺灣鐵路

管理局簽訂「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 E1E2

街廓高度開發區商場租賃契約」（詳附件

33），租賃期間為 20年，並依其租金標

價單給付租金履行租賃契約；但乙方為

合作聯盟成立之專案公司時，無須成立

新專案公司。 

附件 

11-22 

第三次補充公告調整為應以新

專案公司身分與臺鐵局簽訂租

賃契約，惟如以合作聯盟方式

之申請人已於簽訂出資契約時

成立專案公司，爰應排除上開

情況。 

2 

4.6.4乙方應成立新專案公司，並於臺北車站

特定專用區 E1E2街廓全區各棟文資及開

放空間之修復及再利用計畫竣工後取得

文化局核發使用許可之翌日起 3個月

內，以該新專案公司身分與交通部臺灣

鐵路管理局簽訂「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

E1E2街廓低度開發區（含交廣 12用地）

租賃契約」，租賃期間為 20年。 

4.6.4乙方應成立新專案公司，並於臺北車站

特定專用區 E1E2街廓全區各棟文資及開

放空間之修復及再利用計畫竣工後取得

文化局核發使用許可之翌日起 3個月

內，以該新專案公司身分與交通部臺灣

鐵路管理局簽訂「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

E1E2街廓低度開發區（含交廣 12用地）

租賃契約」；但乙方為合作聯盟成立之專

案公司時，無須成立新專案公司。 

附件 

11-23 

第三次補充公告調整為應以新

專案公司身分與臺鐵局簽訂租

賃契約，惟如以合作聯盟方式

之申請人已於簽訂出資契約時

成立專案公司，爰應排除上開

情況。 

3 

11.2 乙方應於建造執照核發之日起 30日內將

協力廠商之資格證明文件提送甲方備

查，包括營造廠（限甲級以上營造廠）、

11.2 乙方應於建造執照核發之日起 30日內將

協力廠商之資格證明文件提送甲方備

查，包括營造廠（限甲級以上營造廠）、

附件 

11-33 

如採分別方發包方式，考量實

務上新建工程完成至一定工程

節點方進行水管、電器承裝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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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頁碼 說明 

水管、電器承裝業者、冷凍空調業者之

資格證明文件。契約期間如有變更時，

應經甲方同意並依法定程序辦理（若

有），變更所衍生之一切費用由乙方負

擔。 

水管、電器承裝業者、冷凍空調業者之

資格證明文件，如於上開期限內未有協

力廠商（除營造廠外）者，得敘明原因

申請展延，經本中心同意後，始得延長

提送該等協力廠商資格證明文件期限，

每次展延期限不得超過一年，並以二次

為限。契約期間如有變更時，應經甲方

同意並依法定程序辦理（若有），變更所

衍生之一切費用由乙方負擔。 

冷凍空調發包，爰修正本條文

。 

附件 33：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E1E2街廓高度開發區商場租賃契約 

4 

5.4 除乙方自行營運外，經甲方同意後，租

賃標的部分設施得委託第三人方式經營

或出租部分建築物予第三人經營，經營

主體仍須符合相關法令規範，委託營運

或租賃期限不得逾委託營運年期，並於

分包（或出租）契約簽訂後 15日內提送

甲方備查。乙方亦應依規定負完全之管

理維護責任，且就該等受託人或承租人

之行為負完全之責任；該等人之行為，

應視為乙方之行為。 

5.4 除乙方自行營運外，經甲方同意後，租

賃標的部分設施得委託第三人方式經營

或出租部分建築物予第三人經營，經營

主體仍須符合相關法令規範，委託營運

或租賃期限不得逾委託營運年期，並於

分包（或出租）契約簽訂後 15日內提送

甲方備查。本案租賃標的物無論自行營

運、出租或委託他人營運，均須開立以

乙方為名義之統一發票，並作為 4.2.1

年度實際營業收入淨額之計算基礎。乙

方亦應依規定負完全之管理維護責任，

且就該等受託人或承租人之行為負完全

之責任；該等人之行為，應視為乙方之

行為。 

附件 

33-11 

現行租賃契約條文未明訂租賃

標的物須由乙方名義開立統一

發票並作為包底抽成租金之計

算基礎，爰修正本條文。 

附件 34：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E1E2街廓低度開發區（含交廣12用地）租賃契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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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頁碼 說明 

5 

5.4 除乙方自行營運外，經甲方同意後，租

賃標的部分設施得委託第三人方式經營

或出租部分建築物予第三人經營，經營

主體仍須符合相關法令規範，委託營運

或租賃期限不得逾委託營運年期，並於

分包（或出租）契約簽訂後 15日內提送

甲方備查。乙方亦應依規定負完全之管

理維護責任，且就該等受託人或承租人

之行為負完全之責任；該等人之行為，

應視為乙方之行為。 

5.4 除乙方自行營運外，經甲方同意後，租

賃標的部分設施得委託第三人方式經營

或出租部分建築物予第三人經營，經營

主體仍須符合相關法令規範，委託營運

或租賃期限不得逾委託營運年期，並於

分包（或出租）契約簽訂後 15日內提送

甲方備查。本案租賃標的物無論自行營

運、出租或委託他人營運，均須開立以

乙方為名義之統一發票，並作為 4.2.1

年度實際營業收入淨額之計算基礎。乙

方亦應依規定負完全之管理維護責任，

且就該等受託人或承租人之行為負完全

之責任；該等人之行為，應視為乙方之

行為。 

附件 

34-12 

現行租賃契約條文未明訂租賃

標的物須由乙方名義開立統一

發票並作為回租租金之計算基

礎，爰修正本條文。 

附件 35：高度開發區商場租金標價單 

6 

     申請人______________（單獨申請人或

合作聯盟申請人之授權代表公司名稱）

已審閱公開評選財團法人臺北市都更推

動中心「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 E1E2街廓

公辦都市更新案」公開徵求出資人招商

案公開評選文件（以下簡稱本評選文

件）及公告期間主辦機關公佈之有關公

開評選文件內容之解釋、補充或修正及

相關規定，並根據前述規定，提出本標

價單。本申請人若獲選為最優申請人，

擔保於簽訂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 E1E2街

     申請人______________（單獨申請人或

合作聯盟申請人之授權代表公司名稱）

已審閱公開評選財團法人臺北市都更推

動中心「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 E1E2街廓

公辦都市更新案」公開徵求出資人招商

案公開評選文件（以下簡稱本評選文

件）及公告期間主辦機關公佈之有關公

開評選文件內容之解釋、補充或修正及

相關規定，並根據前述規定，提出本標

價單。本申請人若獲選為最優申請人，

擔保於簽訂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 E1E2街

附件 

35-1 

誤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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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頁碼 說明 

廓高度開發區商場租賃契約後，茲依本

標價單附表 33-1所填具之「各年租金給

付額度提估表」支付租金。 

廓高度開發區商場租賃契約後，茲依本

標價單附表 35-1所填具之「各年租金給

付額度提估表」支付租金。 

附件 36：低度開發區（含交廣12用地）租金標價單 

7 

     申請人______________（單獨申請人或

合作聯盟申請人之授權代表公司名稱）

已審閱公開評選財團法人臺北市都更推

動中心「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 E1E2街廓

公辦都市更新案」公開徵求出資人招商

案公開評選文件（以下簡稱本評選文

件）及公告期間主辦機關公佈之有關公

開評選文件內容之解釋、補充或修正及

相關規定，並根據前述規定，提出本標

價單。本申請人若獲選為最優申請人，

擔保於簽訂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 E1E2街

廓低度開發區(含交廣 12用地)租賃契約

後，茲依本標價單附表 34-1所填具之

「各年租金給付額度提估表」支付租

金。 

     申請人______________（單獨申請人或

合作聯盟申請人之授權代表公司名稱）

已審閱公開評選財團法人臺北市都更推

動中心「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 E1E2街廓

公辦都市更新案」公開徵求出資人招商

案公開評選文件（以下簡稱本評選文

件）及公告期間主辦機關公佈之有關公

開評選文件內容之解釋、補充或修正及

相關規定，並根據前述規定，提出本標

價單。本申請人若獲選為最優申請人，

擔保於簽訂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 E1E2街

廓低度開發區(含交廣 12用地)租賃契約

後，茲依本標價單附表 36-1所填具之

「各年租金給付額度提估表」支付租

金。 

附件 

36-1 

誤植。 

附36-1各年租金給付額度提估表 

8 
     附 34-1各年租金給付額度提估表      附 36-1各年租金給付額度提估表 附件 

36-1 
誤植。 

 


